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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  ) in HAD K&T DC/13/35-9/70 Pt.2  

 

葵青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  

第三次會議紀錄 (二零二一 )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三分至下午五時五十二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許祺祥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芙蓉議員  下午二時五十四分  下午五時四十三分  

梁錦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冼豪輝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靜珊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列席者  

黃文傑先生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鄭兆霖先生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行政助理 (葵青 )區議會 (五 )  

韓家謨先生 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主席  

鄭衍祺先生 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項目經理  

 

缺席者  

韓俊賢議員  (因事告假 )  

陳志榮議員  (因事告假 )  

劉子傑議員  (因事告假 )  

梁永權議員  (因事告假 )  

盧婉婷議員  (因事告假 )  

譚家浚議員  (因事告假 )  

王必敏議員  (因事告假 )  

郭子健議員  (沒有告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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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出席葵青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通發展事務

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 (二零二一 )。  

 

2.  成員一致通過韓俊賢議員、陳志榮議員、劉子傑議員、梁永權議

員、盧婉婷議員、譚家浚議員及王必敏議員的請假申請。  

 

通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第二次會議 (二零二一 )的會議紀錄  

 

3.  周偉雄議員動議，冼豪輝議員和議，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錄。 

 

討論事項  

 

遴選及討論各項活動的合作伙伴  

 

4.  主席歡迎活動申請團體—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代表於今天到場解

答議員的查詢。團體代表分別為主席韓家謨先生以及項目經理鄭衍祺

先生。  

 

I.  葵青區泊車位需求調查  

 

5.  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主席韓家謨先生簡述團體就葵青區泊車位需

求調查的大致方向，表示葵青區的住宅區、商業區及工業區交錯複雜，

泊車位問題嚴重影響著居民生活。團體計劃於早上及晚上作出實地調

查，包括觀察泊車的車輛類型以及違泊黑點，並計劃派發約 500份問

卷，以找出市民不正確停泊車輛的原因等，再作報告。  

 

6.  梁錦威議員表示，團體的研究方向集中調查現存泊車位使用率低

下的原因，惟未有計劃發掘一些潛在的泊車位置供運輸署參考。若計

劃尋找一些新的泊車空間，又是否會有特定準則。  

 

7.  韓家謨先生回應指，研究會調查現存泊車位使用率高低背後的原

因。  

 

8.  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項目經理鄭衍祺先生補充指，泊車位使用率

較高背後的原因會成為尋找新的泊車空間的標準，並舉例指青衣南面

一帶亦有不少泊車位，惟使用率低下，其原因為缺乏相應的交通服務

網絡。假設有公共交通工具能配合某些地理不方便的停車場，相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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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他們的使用率。  

 

9.  冼豪輝議員提出查詢及意見如下：  

 

i . 很多車主進行違泊的原因是合法的停車場收費高昂，查詢

團體是否會就各停車場的收費數據進行整合。  

 

ii .  葵青區有很多臨時停車場，相信其位置不錯，使用量也不

少，否則不會有承辦商接標營運，建議團體可進行相關調

查，並建議政府將某些使用率高的用地改作多層停車場。  

 

10.  鄭衍祺先生表示，問卷調查的內容會涵蓋收費問題，包括合理的

收費價格調查等，並會從獲得的數據找出違泊黑點及週遭停車場的關

聯，期望結果能成為爭取調低停車場價格的佐證。  

 

11.  主席提醒團體除了調查現存車位情況，亦應從土地使用角度發掘

潛在的泊位或停車場供政府參考，例如智能停車場試點。問卷內容亦

應達一定深度，包括駕駛者多大程度使用運輸署的智能程式 — 運輸

易，以找出泊車位，其成效又是否能彰顯，並查詢團體是否能回應活

動計劃的受眾人數。  

 

12.  韓家謨先生回應指建議的問卷數據為 500人，按以往經驗，問卷調

查的回應率大概 20%，初步估計需要接觸的市民大概為 2 500至 5 000
人，故計劃的受眾人數可補正為 2 500人。  

 

II.  交通發展工作坊  

 

13.  鄭衍祺先生簡述團體就交通發展工作坊的大致方向如下：  

 

i . 活動計劃於葵青區舉辦五場工作坊，暫未有決定主題，因

為期望活動能讓居民自由發表意見。同時，按照依往經驗，

當有市民提出能產生共鳴的主題，參加者便會集中討論，

故建議工作坊成為不需要設立特定主題的居民交流會。  

 

ii .  工作坊計劃希望邀請運輸署以及各個巴士、小巴及地鐵營

運商出席。雖然運輸署較少出席類似活動，故希望透過區

議會推動運輸署出席活動。  

 

iii .  團體會於區內派員及於網上進行交通調查，計劃收回 1 500



 負責部門 
 

4 
 

份問卷，以了解區內備受關注的交通議題。團體會調整調

查方式，以便平均地獲取各區域的數據。  

 

14.  冼豪輝議員期望團體提交報告時已能達到階段性成果或具體建

議，例如研究已能反映某些巴士路線已因使用率低及重疊路線而可獲

刪改，或者團體已向營運商提出某些建議並獲接納等。  

 

15.  梁錦威議員期望團體也邀請城巴及新巴的營運商出席。  

 

16.  鄭衍祺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 有別於南港島線通行前夕，運輸署已強烈建議南區某些巴

士或小巴路線進行刪減，團體需急切作出相應行動，葵青

區現時未有大型的交通建設工程，故內容未需有特定的主

題。  

 

ii .  團體必定會於每一場工作坊邀請相關代表出席，惟相關代

表是否能出席活動，則非團體所能控制。  

 

17.  主席指活動計劃於十月份舉行，屆時，實體活動時可能仍受疫情

影響，故查詢團體計劃舉辦活動的地點，並提醒團體或需準備更改為

以線上方式舉行。  

 

18.  鄭衍祺先生回應指活動計劃使用社區會堂舉行。  

 

19.  主席提醒團體應留意社區會堂的申請時間、方法及其高昂使用率

的情況。此外，他查詢指缺乏特定主題的話，工作坊的討論會否變得

零碎，小冊子及其他宣傳品又是否會包括葵青五個分區的焦點主題。  

 

20.  鄭衍祺先生回應指小冊子及其他宣傳品會包含葵青五個分區的焦

點主題，惟按以往經驗，居民於工作坊往往會偏離主題，討論他們感

興趣及關注的事情。有鑑於此，團體期望工作坊能有著較高的自由度，

雖然擔心討論會零碎，但深信居民提出的內容必定是值得關注。團體

希望能徹實進行居民所關注的相關工作。  

 

21.  韓家謨先生補充指團體會觀察工作坊及問卷調查搜集反映的意

見，經進一步分析後再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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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公共交通服務試行計劃  

 

22.  韓家謨先生簡述團體就交通服務試行計劃的大致方向如下：  

 

i . 團體會先就針對性地區做出行模式調查，以提供基準予接

著的線路規劃，採樣數字為 1 500份問卷。  

 

ii .  及後，團體計劃進行實地行車測試及研究建議，最後會試

辦兩條線路—「荔景山路」及「葵盛圍至青衣」，每條線

路會試行兩天，每天逾十二小時，以便獲得更準確數據。  

 

23.  梁錦威議員查詢原本公開邀請書是否還提及「青衣區」路線，團

體是否計劃將其併入「葵盛圍至青衣」路線。  

 

24.  鄭衍祺先生回應指，「葵盛圍至青衣」已能覆蓋大範圍的青衣地

區以及基於資源所限，建議集合併兩條路線進行測試。  

 

25.  梁錦威議員提出意見如下：  

 

i . 他擔心兩天的試行數字未能反映真實情況，並查詢團體會

否進行相關的收費。  

 

ii .  查詢團體是否需要向相關政府部門進行牌照申請。  

 

26.  韓家謨先生回應指試車計劃需要向運輸署申請相關牌照，而相關

牌照亦不允許團體進行收費。  

 

27.  周偉雄議員建議團體在進行問卷調查時能調查居民願意的付費上

限或所能負擔的金額。另外，他期望「葵盛圍至青衣」及「青衣區」

路線能分開試行，例如：青衣南至青衣城是否能有路線成立，以方便

市民，團體也能從青衣內循環交通進行思考。若把兩條路線合併，也

擔心路線變得長及乘客擠入同一路線。  

 

28.  梁錦威議員查詢團體是否能增加試行日數。  

 

29.  鄭衍祺先生回應指，基於資源問題，路線會集中於維持與平時巴

士的班次且建議租用低地台巴士，以惠及區內傷建人士，並推動區內

全面使用低地台巴士服務，故未必能增加試行日數。如需增加試行日

數，團體便需改為使用旅遊巴及調低班次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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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主席提醒團體需自行向運輸署申請相關資格，並邀請秘書處重申

公開邀請信提及的要求。  

 

31.  秘書回應指公開邀請信提及合作伙伴須遵守以下要求：  

 

i . 團體應向相關政府部門根據有關香港法例提出租用專利車

輛實地試行路面行車測試的申請；制定交通試行路線及站

點；安排租用專利車輛實地試行路面行車測試，並承擔包

括但不限於當中的法律責任、參與者的安全風險以及購買

相關保險 (例如第三者責任保險等 )程序等；並就公共交通服

務試行計劃的結論向葵青區議會作出匯報。  

 

ii .  活動合作伙伴須先就公共交通服務試行計劃自行取得相關

部門的批准，民政事務總署才會考慮就該計劃批准撥款。

如申請不能取得相關部門批准，涉及相關程序的款項將不

獲發還。  

 

32.  梁錦威議員查詢團體在不進行收費的情況下需申請何種牌照。  

 

33.  鄭衍祺先生回應指試行計劃的形式類近商場的穿梭巴士，並有信

心以合法方式進行試行服務。  

 

34.  周偉雄議員提醒團體應獲得運輸署的書面回覆批核申請，並確保

試行計劃於合法情況下進行，並留意保險及安全風險事宜。  

 

35.  鄭衍祺先生回應指倘若團體未能獲發相關牌照以進行試行計劃，

會盡快通知區議會，並明白屆時未能獲發相關款項。  

 

36.  主席提醒團體應待正式批准撥款後方能運用款項。  

 

37.  主席感謝韓家謨先生及鄭衍祺先生的出席，並邀請他們離場，以

便工作小組進行遴選程序。  

 

38.  主席邀請成員是否同意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作為「葵青區泊車位

需求調查」的合作伙伴進行表決。  

 

 支持： 3票  

 反對： 1票  

 棄權： 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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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工作小組通過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作為「葵青區泊車位需求調查」

的合作伙伴。  

 

40.  主席邀請成員是否同意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作為「交通發展工作

坊」的合作伙伴進行表決。  

 

 支持： 5票  

 反對： 0票  

 棄權： 0票  

 

41.  工作小組通過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作為「交通發展工作坊」的合

作伙伴。  

 

42.  主席邀請成員是否同意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作為「公共交通服務

試行計劃」的合作伙伴進行表決。  

 

 支持： 3票  

 反對： 0票  

 棄權： 2票  

 

43.  工作小組通過公共交通運輸研究組作為「公共交通服務試行計劃」

的合作伙伴。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一年七月  

 


